
 

公司名稱：國立中興大學 

合約代號：52024101 

    非常感謝貴公司對本飯店支持，並歡迎貴公司成為清新溫泉飯店之合約公司，享有優惠房價及多項特殊禮遇， 

內容如下： 

合約有效期限：2026年 01月 01日起 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

房型名稱 床型 坪數 定價(TWD) 平日 小假日 中假日 大假日 

雅緻客房(無浴池) 

Primary Room 

一大床 
6 $10,000＋10% $3,300 $4,000 $5,000 $5,500 

二小床 

清新雙人房 

Freshfields Superior 

Room 

一大床 
12 $13,000＋10% $4,700 $5,400 $6,400 $6,900 

二中床 

景觀雙人房 

Superior View Room 

一大床 
12 $16,000＋10% $5,200 $5,900 $6,900 $7,400 

二中床 

溫馨套房 

Family Room 

一大床 
16 $20,000＋10% $6,100 $6,800 $7,800 $8,300 

二大床 

景觀套房 

Corner View Suite 
一大床 18 $25,000＋10% $9,600 $10,300 $11,300 $11,800 

湯泉套房 

Spring Suite 
一大床 24 $35,000＋10% $13,400 $14,100 $15,100 $15,600 

※ 所有優惠不得合併使用，農曆過年期間 02/15-02/21(小年夜~初五)及特殊日期，定價計算。 

※ 住房房客可免費使用兒童俱樂部、B1三溫暖 Spa/戶外水療區、B2花園游泳池湯泉區(請自備泳衣及泳帽)。 

※ 全館休閒設施開放時間請依飯店公告為準。 

※ 房價內含 2客早餐。 

 價格 備註 

加床 NT$1,500NET/位 

含 1客早餐，含稅及服務費 加人(成人) NT$1,000NET/位 

加人(7-11歲學童) NT$700NET/位 

※ 同房加人費用，每房至多加兩位。兒童定義：未滿 7歲以下幼童免費，滿 7歲-11歲之兒童需出示相關證明，

滿 12歲以上以成人費用計算，實際年齡依入住日界定之。 

※ 為響應環保，清新溫泉自 2024年起不提供一次性備品，感謝您的支持 

※ 免費提供迎賓點心。 

※ 館內消費需於退房當日以現金或信用卡方式結清。 

※ 訂金及取消規則請依清新溫泉飯店規定。 

※ 平日/小假日/中假日/大假日定義如附件一清新溫泉飯店 2026年住房平假日一覽表，清新溫泉保留更正之權利。 

傳真：04-2381-4918 

地址：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號 

訂房專線：04-2382-9888 #9 

line@：@freshfields 

E-Mail：operators@freshfields.com.tw 



 

合約公司禮遇項目 

 

泡

湯

禮

遇

項

目 

◆客房泡湯禮遇項目 

享現場優惠價加贈一小時並給予 NT$100之折價優惠。 

◆休閒俱樂部 (B1大眾池溫泉、B2花園泳池溫泉區)  

合約公司優惠價如下： 

全  票：平日$450/位 假日$550/位。 

 

平日/假日之定義如附件二 2026年客房泡湯平假日一覽表，清新溫泉保留更正之權利。 

用

餐

禮

遇

項

目 

◆天地一家中餐廳   

  使用中式套餐及單點吃到飽方案享免一成服務費。 

 

◆新采西餐廳   

  使用自助餐方案享免一成服務費。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※  上列禮遇項目不得與其它優惠專案併用，本飯店保有最後決定權說明。 

※  農曆春節不適用 

※  收費標準依現場價格為主。 

 感謝您抽空詳閱此份合約,期望您能繼續支持本飯店！ 

     

    



 

訂房訂金規定 

一、團體訂房(單日住房 8間(含)以上)須於訂房後 14日內支付訂金(平日為房價總金額 30%，假日為房價總

金額 50%)；散客(單日住房 8間以下)須於住房日 7日前支付訂金(平日為房價總金額 30%、假日為房價

總金額 50%)。如未於規定期限內付訂時，飯店保有取消訂房之權利。 

二、預定住房日不足一個月之內之訂房，需於預訂後七天內繳交訂金，未依期限內繳交訂金，飯店有權於通
知後取消其預訂。 

三、訂金與尾款僅接受現金/匯款/信用卡。 

訂房延期 

一、 團體訂房需要延期，應於住房日 45日前告知並經飯店同意，訂金可延三個月內使用有效，並以一次為

限。 

二、 天然災害:當遭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時，以政府公告對交通、氣候等狀況之

影響作為接受延期或取消訂房之判斷標準，於事後 7天內由甲方主動與飯店訂房組接洽訂房延期或取

消之細則。 

訂房取消 

 

取消日期 取消費用 

預定住宿日期前 30-45日 沒收全額訂金 

預定住宿日期前 21-29日 沒收全額訂金外另收取總費用 30% 

預定住宿日期前 8-20日 沒收全額訂金外另收取總費用 50% 

預定住宿日期 7日內 收取全額費用 

一、 團體訂房入住當日，不接受任何訂房取消，需依團體訂房確認書上之消費總計金額收取全額費用。 

二、 如遇天然災害：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時，不在此限，以中央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

警報等相關交通氣候等狀況之影響作為接受延期之判斷標準，預訂金可延三個月內使用有效，逾期則

不予退還其訂金。 



 

附件一 

 



 

附件二 

 


